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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萬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一一四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4年 05月 27日 (星期二 )上午九點  

開會地點：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二路 128 號 R1 會議室 A 

出席股數：出席股東、電子投票及委託代理共 34,279,035 股，  

         佔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數 60,864,050 股之 56.32%。  

出席董事：吳品聰、高譽企業 (股 )公司代表人陳惠娥，計 2人。  

出席獨立董事：黃瑞祥，計 1人。  

列     席：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支秉鈞會計師。  

 

主席：吳董事長品聰      記錄：江靖詒  

 

宣布開會：大會報告出席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主席致詞：（略） 

一、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 

說 明：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第5頁-第9頁）。 

 

第二案 

案 由：一一三年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說 明：一一三年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第10頁）。 

 

第三案 

案 由：一一三年募集與發行轉換公司債有關事項報告。 

說 明：一一三年募集與發行轉換公司債有關事項報告，請參閱附件三（第11頁-第12

頁）。 

 

第四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部分條文案。 

說 明：修訂本公司「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部分條文案，請參閱附件四（第13

頁）。 

 

二、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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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1. 本公司一一三年度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竣，並委請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支秉鈞、 

黃金連會計師查核完竣，出具查核報告，併同營業報告書業經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

在案。 

2. 請參閱附件各項財務報表。詳見附件五(第 14頁-第 24頁）與附件六（第 

        25頁-第 35頁）。 

    決 議： 

     經票決結果，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之同意權數共計 

     33,999,827權，反對權數 210,591權，棄權權數 68,617權，同意權數占出席 

     股東總表決權數 99.1854%，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承認。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一三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1.本年度虧損撥補案係依據公司法第 228 條。 

2.一一三年度虧損撥補表如下附表： 

 

金萬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度虧損撥補表 

             單位：新台幣元 

 

      

     負責人：              經理人：            會計主管： 

         項 目 合 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 

加：本年度稅後淨損 (159,878,152) 

加：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19,605) 

期末累積虧損 (159,897,757) 

彌補虧損撥補來源:  

    資本公積-股本溢價彌補虧損 159,897,757 

期末待彌補虧損 -      

註：113年度擬不分配股利、董監事酬勞及員工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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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 

     經票決結果，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之同意權數共計 

     34,031,618權，反對權數 181,845權，棄權權數 65,572權，同意權數占出席 

     股東總表決權數 99.2782%，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承認。 

 

三、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決議。 

   說 明： 

1.配合證交法第十四條第六項規定，擬修正本公司章程第二十條條文，提撥比率為基 

  層員工調整薪資或分派酬勞。 

2.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第36頁)。 

    

   決 議：  

     經票決結果，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之同意權數共計 

     34,000,473權，反對權數 212,046權，棄權權數 66,516權，同意權數占出席 

     股東總表決權數 99.1873%，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四、臨時動議： 

   股東戶號3475股東委託發言提問問題如下： 

   1.總經理於年初法說會有講，53醫院、23個平台送醫策會，4、5月時會陸續通過。 

     這部分現況? 董事長剛有講今年準備轉虧為盈? 

   2.公司連續11季虧損，今年準備轉虧為盈，在開源節流部分有無積極作法? 

   3.庫藏股原本買1000張改成790張，至目前實施成效? 

    

   議事經過：經主席指定相關人員回覆該股東。 

     1.106年建立精準醫療實驗室後隨著法規的建立，最大就是LDTs的申請。過去在新聞稿 

       也有提過是從列冊就開始、走在最前端，從列冊到現在投入轉換成列冊實驗室這二 

       到三年來一直在增加認證費用、投入實驗室相關設備、人力物力。過去的新聞及法 

       說會都可以看到投入狀況、也可以看的到投入的成果。投入的成果就是指在LDTs取 

       得認證實驗室的認證的產品一直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家生技公司能夠比金萬林 

       還多，相對來講就是金萬林最重要的競爭力，已經把很多生技公司拋在後面，法說 

       會有特別提到第二季、精確算是約49家醫院，17家已經通過一大部分系列產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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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比較後來拿到LDTs認證是523個基因的大panel，整個精準醫療癌症營收最重要 

       就是這523個基因的大panel。目前血癌認證有10幾家、接近15、16家，現在已進入 

       審議檢查。隨著癌症基因檢測的認證醫院數的增加，實驗室檢測量也會隨著增加。 

       檢測量的增加會伴隨著毛利率的大幅度的提高。毛利率大幅提高之後相對來講財務 

       報表數字會很快恢復正常、正式轉虧為盈獲利。523個基因的大panel檢體增加速度 

       越快、後面加速審查，希望第三季、第四季能夠檢體量能大增後毛利率可以恢復到 

       正常癌症基因檢測毛利率單項應該可以來到將近40%的毛利率，合併平均毛利率就會 

       大幅度的提高。 

     2.庫藏股執行情形現在執行率是30.38%，後續還是會按照公司法和證交法規定執行庫 

       藏股。 

 

五、散會：同日上午9點26分股東會各項議程均已完成，主席宣布散會。  

 

註：本股東常會議事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且僅要領載明有異議之股東發言；會議進行 

内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紀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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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附件 

附件一、營業報告書 

 

   一、 113 年營業報告  

 

(一 )  營運概況  

 

隨著政府倡議全民精準醫療政策，掀起醫療界、各體學對全民健康議題的重視，

基因檢測癌標靶用藥健保給付也於 113 年 5 月 1 日正式啟動，金萬林企業在這期

間除推出大型基因檢測組及申請 LDTS 認證外，並結合先進的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與全外顯子定序(whole exome sequencing,WES)遺傳罕

病基因檢測及全基因定序(whole genome sequencing, WGS)健康檢測，以對應全民

預防保健時代的到來。113 年金萬林企業全年合併營收達 501,527 仟元，較 112

年 415,010 仟元 成長 20.85%。然而，由於持續投入研發與市場拓展費用，稅後

淨損 159,878 仟元。 

 

金萬林企業專注於引進國際同步的生技儀器與試劑，目前已代理數十家知名大

廠，並持續擴展代理與服務範圍，除了代理生物醫學產品外，也同時是一間擁有

基因體與代謝實驗室的生技公司。於 110 年經衛服部食藥署(TFDA)審核通過精準

醫療分子檢測實驗室的實驗室列冊登錄名單(LDTS)，並提供相對應的檢測與服

務。112 年再次引入全球次世代基因定序(NGS) 龍頭 illumina『NovaSeq X Plus

高產能定序儀』的定序檢測平台。113 年間除了準備延續證照工作，追加認證全

面型組織與血液型 523 個癌基因檢測套組及血液腫瘤用藥檢測，同年 9 月取得

LDTS 實驗室認證，是目前全國最多 NGS 基因檢測項目的 LDTS 實驗室。 

 

 

110~113 年度營收、研發費用及損益狀況如下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 

 

項目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113年度 

營業收入 600,672 670,591 415,010 501,527 

研發費用 21,618 18,685 26,886 26,247 

本期淨利(損) 89,786 42,415 (102,466) (159,878) 

期末實收股本 310,000 403,000 489,680 608,640 

研發費用佔營收比

例(%) 
3.60% 2.79% 6.48% 5.23% 



 - 6 - 

(二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及營業收支情形 

 

本公司於 113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 501,527 仟元，與 112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 415,010 仟

元增加 86,517 仟元，本期淨損 159,470 仟元。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3年度 112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比例 

合併營業收入 501,527 415,010 86,517 20.85% 

營業成本 445,298 336,398 108,900 32.37% 

營業毛利 56,229 78,612 (22,383) (28.47%) 

合併淨利(損) (159,470) (102,649) (56,821) (55.35%) 

 

(三)預算執行情形及獲利能力分析 

 

本公司檢視 113 年度預算執行情形，本年度營收因三大營業事業體，醫院檢驗試劑

採購案與精準醫學事業與生醫代理事業體業績增加，致營收較去年增加 20.85%，然

而營業毛利因為醫院檢驗試劑整合採購案初期投入成本較高，及試劑存貨提列存貨

跌價損失，使成本增加致營業毛利下降 28.47%。另外，為因應未來成長需求擴充增

加人員及精準醫療事業之設備投資，致營業費用較 113 年增加 8.1 %，致本期淨利減

少 55.35%。 

 

（四）研究發展狀況 

 

金萬林企業除了擴大了臨床癌症檢測項目外，也包含WES遺傳罕病、WGS健康預防

基因檢測與代謝體檢測等面向。我們的精準醫療與健康檢測產品，涵蓋「健康」—

「亞健康」—「疾病」各階段，透過基因與代謝體檢測，提供個人化健康管理方案。

例如癌症治療，可以透過精準癌基因用藥檢測，提供伴隨式醫療檢測，幫助醫生做

出正確診斷與用藥決策，確保治療時機，提高患者生活品質。另外針對慢性疾病與

遺傳疾病，如心肌炎、新生兒驚厥、老年失智、視網膜色素病變、地中海型貧血等

疾病，透過基因檢測找出致病變異基因，或是以代謝體檢測已知對於疾病重要的代

謝途徑變化及生理病理相關疾病的『生物標誌』，協助醫療決策。在個人化健康規

劃，則可透過 WES、WGS檢測，評估基因變異是否源於先天遺傳或後天環境影響，

進一步制定個人化健康管理方案。 

 

二、113年度營運計劃及展望 

(一) 短、中期發展計畫 

除了持續擴展生醫代理與醫檢事業，金萬林企業積極推動臨床癌症與遺傳罕病醫

療檢測，致力於在最短時間內完成全面性進院流程，並取得 WES（全外顯子定序）

與 WGS（全基因定序）認證。此外，公司正積極發展 WGS 全基因健康檢測醫

療網絡，串聯醫療中心與診所，透過多體學分析、AI 醫療諮詢與個人化醫療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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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進追蹤，推動預防保健應用，使 「健康」、「亞健康」及「疾病」各階段人

群皆能透過健康監控，實現更精準的個人化醫療照護。 

 

(二) 長期業務發展計畫 

此外，近期隨著政府單位農業部的成立，基因檢測研究也提前拓展至農、畜、漁、

牧產業。其中，豬隻品種基因的研究尤為關鍵，因其影響轉肉率、生育成長率、

熱窘迫適應能力與疾病免疫率。為培育優良品種，政府單位加強引進國外種豬進

行雜交試驗，並透過 WGS 全基因定序提供 GWS（genome-wide sequencing）統

計篩選數據，精準篩選符合生長條件的基因，優化豬種改良效率。未來金萬林企

業將立本於基因檢測的基礎，與各相關研究單位合作，拓展經濟作物之基因改良

業務。 

 

近幾十年，各國政府愈發重視人口遺傳成分研究，因其涉及血緣雜交、遺傳變異

與先天易感疾病，並可能影響國民健康。這一趨勢促使國內各大醫療中心投入大

規模遺傳基因檢測研究，透過收集致病性或疑似致病基因變異數據，推動臨床醫

學應用。金萬林企業在台灣與美國均設有 CAP（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gists，美國病理學會）認證實驗室，能夠實現跨國檢體檢測與基因分析數

據共享。在當前中美關係變動的環境下，這一國際化布局為公司帶來了新的市場

契機。 

 

(三) 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預估，臺灣即將於 2025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即高齡人口佔

總人口比例 20%以上，全球許多國家人口也快速老化，精準照護需求大增。PwC 

Global 預估健康照護產業產值到 2030 年將以 10-12%年複合成長率（CAGR）速

度成長，達到 2.8 至 3.5 兆美元規模。為膺應醫療費的成長，政府倡議健康預防、

精準健康，如果要讓人口組成達到延緩老化的步調，透過『精準健康』的方式，

去促進『生理年齡延遲老化』是具可行的方式。根據 Precedence Research 評估報

告，全球次世代癌症診斷市場規模概況，2024 年市場規模預估為 177.4 億美元，

2025 年市場規模成長至 191.6 億美元，而至 2034 年預測規模：預期將突破 383.6 

億美元，2024 至 2034 年期間的年均複合成長率（CAGR）為 8.02%，展現出穩

健的增長動能。台灣在 2024 年 5 月基因用藥檢測正式納入健保，癌症用藥大幅

提升精準用藥效應，金萬林企業精準醫療在臨床癌症、遺傳罕病與發展中全基因

健康檢測的業務擴展下 2025 年完成檢驗項目進院或投放工作及 WES、 WGS 認

證通過，業績預計能有 3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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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產銷政策 

癌症標靶用藥基因檢測納入健保後，不僅減輕癌症患者的經濟負擔，也提升社會

對基因檢測重要性的認知。然而，醫療法規與 LDTS 審查流程繁瑣，使得進院程

序漫長，市場競爭逐漸加劇。在此背景下，公司積極拓展以下策略： 

 1. 深化科研合作：參與高階基因定序專案，推動學術與產業結合。 

 2. 創新商業模式：投入新型基因檢測銷售策略，拓展潛在客戶群。 

 3. 拓展海外市場：將基因檢測技術推向國際，提高市場佔有率。 

 

三、未來展望 

 

展望未來，隨著「精準健康」的發展，檢測基因等生物標記，將基因與用藥的連

結分析，與適合用藥的病患組合，將使得醫療機構對癌症用藥能大幅提昇效益精

準用藥，新藥的開發速度與成功率大幅提高，加速藥物上市時間。同時，本公司

因應國內外疫情造成總體經濟變動及國內外法規調整改變，除持續整合精準醫學

(Precision Medicine)中重要的醫療大數據、用藥、基因檢測、生技各領域，提供

整合性服務外，將推展非侵入性體質評估檢測，讓更多人藉由生活習慣改變與搭

配生活飲食調理，調節基因表現，降低疾病發生風險，輕鬆樂活人生。Genomics

基因體學加上智慧 AI 分析，提供全基因定序數據的精準解讀，將基因定序和代

謝體等多體學數據整合，透過生成式 AI 和診斷智慧促進精準健康，使基因檢測

與代謝體檢測能量在 AI 平台，合力推動多體學『精準營養』的促進計畫，以達

成精準健康的健康大社會。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近年來，隨著基因定序技術、生物資訊學及大數據演算法的快速進展，驅動醫療

機構與實驗室積極強化臨床檢測服務之效率，並自主開發檢測產品線。然而，基

因檢測涵蓋檢測實驗操作流程、使用產品之品質與效能、檢測服務及產品銷售、

醫療診斷與保險給付、臨床診斷與治療之規範、基因隱私與歧視防範、資料保護

等多重面向，相關監管制度亦分散於不同主管機關與法律規定之中，形成複雜的

監管架構。本公司在基因檢測領域深耕多年，重視臨床應用之實用性，並配合法

規專業人員，針對臨床檢測作業進行完整之臨床確效及分析確效，確保檢測品質

與法規一致性，以建立市場信賴基礎。 

 

金萬林企業在台灣與美國均設有 CAP（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gists，美國病

理學會）認證實驗室。在當前中美關係劇烈變動的環境下，我們將積極促成藥廠

與生技公司的三方 CDMO（Contract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合作案，推動基因檢測與精準醫療產業的深化發展，進一步提升市

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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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金萬林企業將持續深化基因檢測技術應用，擴大跨領域合作，為精準醫療

與健康管理開創新局！ 

 

 

敬祝各位股東 

闔府康泰，事事如意 

 

 

 

金萬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  吳品聰 

                                                   

                                       總 經 理    楊文明 

 

                                                會計主管    林千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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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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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一一三年募集與發行轉換公司債有關事項報告 

公司債辦理情形 

公   司   債   種   類 國內第一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 

發  行（辦 理）日  期 113 年 12 月 04 日 

面                 額 新台幣 100,000元 

發  行 及 交 易 地 點 中華民國。 

發    行     價    格 新台幣 100元 。(以佰元價表示)  

總                 額 新台幣 70,000,000元。 

利                 率 票面年利率 0%。 

期                 限 3年期(到期日：116年 12月 4日) 

保    證    機    構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受       託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承    銷    機    構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簽    證    律    師 遠東聯合法律事務所 邱雅文律師 

簽   證  會  計   師 不適用。 

償    還    方    法 

除本債券持有人依本辦法第十條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或依本

辦法第十九條行使賣回權，或本公司依本辦法第十八條提前贖

回，或本公司由證券商營業處所買回註銷者外，本公司於本債

券到期時依債券面額將債券持有人所持有之本債券以現金一次

償還。 

未   償   還   本   金 截至 114年 3月 10日止未償還本金 $70,000,000元。 

贖回或提前清償之條款 詳發行及轉換辦法第 18條。 

   限    制    條    款 不適用。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評等日

期、公司債評等結果 
不適用。 

附其他權利 

截至年報刊印

日止已轉換 ( 

交換或認股)普

通股、海外存

託憑證或其他

有價證券之金

額  

截至 114年 3月 10日止已轉換普通股金額 0元，轉換股數 0股。 

發行及轉換（交

換或認股）辦法 
參閱本公司國內第一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及轉換辦法。 

發行及轉換、交換或認股辦

法、發行條件對股權可能稀釋

情形及對現有股東權益影響 

債權人未要求轉換前對公司股權並無稀釋之情形，且債權

人於轉換期間會選擇對其較有利的時點再行轉換，因此，

對股權稀釋具有遞延效果，不致對公司經營權及每股盈餘

立即產生衝擊，其雖發行轉換公司債於轉換前將略為增加

公司負債，但隨著轉換公司債轉換為普通股時，除了可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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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負債外，亦將迅速增加股東權益，進而提高每股淨值，

對股權稀釋程度尚屬有限，長期而言對現有股東之權益影

響不大。 

交換標的委託保管機構名稱 

不適用。 

(所有本公司收回(包括由證券商營業處所買回)、償還或已

轉換之本債券將被註銷，不得再賣出或發行，其所附轉換

權併同消滅。) 

 

轉換公司債資料 

 

公 司 債 種 類 國內第一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 

        年 
 項            度  
        目  

  113年 
              

當 年 度 截 至          
114年 03月 10日 

轉換  
公司債
市價   

最     高 N/A N/A 

最     低 N/A N/A 

平     均 N/A N/A 

轉   換   價   格 27.87 27.87 

發行（辦理）日期及  
發行時轉換價格 

發行日期:113年 12月 04日                          
發行時轉換價格：27.87 

履行轉換義務方式 依發行及轉換辦法規定發行新股(尚無此情形發生)。 

 

 

總括申報發行公司債情形  

 預定募集與發行總額 新台幣 70,000,000元。 

 已募集發行總額 
 （含各次發行（辦理）日期 
  及發行金額） 

國內第一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 
發行日期:113年 12月 04日                         
發行金額：新台幣 70,000,000元。 

 總括申報餘額 新台幣 70,000,000元。 

未辦理部分預定發行期間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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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新增條文對照表 

金萬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新增第 13-3條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13-3條 

上市上櫃公司應制定和揭露營運

策略和業務計畫，闡明其提升企

業價值具體措施，宜提報董事會

並積極與股東溝通。 

 

第二章保障股東權益 

第二節建立與股東互動機制 

 

一、本條新增。 

二、為提升企業價值，上

市上櫃公司應制定和揭

露營運策略和業務計

畫，每年分析並更新資金

成本、獲利能力、市場評

價與公司治理，適當分配

資源推動研發或人力資

本投資等提升企業價值

具體措施，並積極與股東

及利害關係人互動，以提

升企業價值及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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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個體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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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合併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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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 

 

金萬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

十條： 

本公司每年如有獲利，應先

提撥員工酬勞，其提撥比例

不低於當年度獲利數百分

之一，董事酬勞提撥比例不

高於百分之五。董事酬勞以

現金方式發放。  

本公司如有以前年度累積

虧損，於當年度有獲利須提

撥員工酬勞前，應先預先保

留彌補虧損，其餘額再依前

項比例提撥，又員工酬勞以

股票或現金發放時，發放對

象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

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每年如有獲利，應先提

撥員工酬勞，其提撥比例不低

於當年度獲利數百分之一，其

中保留不低於百分之三十為

基層員工作為其調整薪資或

以酬勞發放。董事酬勞提撥比

例不高於百分之五。董事酬勞

以現金方式發放。  

本公司如有以前年度累積虧

損，於當年度有獲利須提撥員

工酬勞前，應先預先保留彌補

虧損，其餘額再依前項比例提

撥，又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

發放時，發放對象得包含符合

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

員工。 

依證交法第 14條第 6項規

定，公司應於章程訂明以年度

盈餘提撥一定比率為基層員

工調整薪資或分派酬勞。 

 


